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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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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汽

01

”公司债券回售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回售代码：100902

2、回售简称：国汽回售

3、回售价格：100元/张

4、回售申报期：2019年1月4日至2019年1月10日（交易日）

5、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1月25日

6、债券利率是否调整：债券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调整为4.70%

特别提示：

1、根据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披露的《国机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国汽01，债券代码：136180，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 ）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50%，在债

券存续期前3年保持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发行人选择

上调票面利率，即在后2个计息年度（2019年1月25日至2021年1月24日），票面利率调整为

4.70%。

2、根据《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16国

汽01” 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或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

续持有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1月25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3、“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规定，在回售申报期（2019年1月4日至2019

年1月10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6国汽01” 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债券持有人的

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

申报的，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放弃回售选择权。

4、本次回售等同于“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

年1月25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6国汽01” 债券，请“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慎重

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5、本公告仅对“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

报回售的建议，“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请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相关文件。

6、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支付

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即“16国汽01” 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1月25日）。

7、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承担全部责任。 因公司经营与

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16国汽01” 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16国汽01” ，代码“136180”

3、发行人：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10亿元，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717号” 文

件批准发行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3.50%。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

不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

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公司提升的基点，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

取单利计息，不计复利。

7、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

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

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

有票面利率不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

作。

9、回售申报：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须于公司发

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之后5个交易日起进行登记，

相应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将被冻结交易；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

接受上述上调。

10、计息和还本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

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1、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1月25日至2021年1月24日。 若投资者在

第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6年1月25日至2019�年1月

24日。

12、付息日：2017年至2021年间每年的1月25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间每年的1月25日。 （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1月25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1月25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4、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5、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6、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交易。

18、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16国汽01” 票面利率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设定的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发行人决定上调本期债券后

续期限的票面利率120个基点。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为3.5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

选择上调票面利率120个基点；本期债券存续期的后2年（2019�年1月25日至2021年1月24

日），票面利率为4.7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三、“16国汽01” 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代码：100902

2、回售简称：国汽回售

3、回售申报期：2019年1月4日至2019年1月10日（交易日）

4、回售价格：100元/张，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

倍。

5、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

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

认，不能撤销。

6、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

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7、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9年1月25日。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为申报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8、发行人将于2019年1月25日后，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转售或注销。

9、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6

国汽01”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

的风险。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1月25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8年1月2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利息，利率为3.50%。 每手

债券（面值 1,000元）的“16国汽01”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5.00元（含税）。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16国汽01” 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

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申报期间的交易

?“16国汽01” 在回售申报期将继续交易，回售申报的债券，经确认后不能撤销，将被

冻结交易。

六、回售申报程序

1、“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应在本次回售的申报期（2019年1月4日至2019年1月10

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02，申报方向为卖

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

应债券被注销。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

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 “16

国汽01” 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3、对“16国汽01” 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019年1月

25日）委托登记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七、回售实施的时间安排

时间 事项

2018年12月26日 发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调公告

2018年12月26日 发布本次回售公告

2018年12月27日、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2日 发布本次回售提示性公告

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7日、2019年1月8日、2019

年1月9日、2019年1月10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

2019年1月25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有效申报回售的“16国汽01”完成

资金清算交割

八、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6国汽01” 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

年1月25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净价）卖出“16国汽01” 债券。 请“16国汽01” 持有人对

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进行慎重判断并做出独立决策，本公告不构成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是否

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2、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16国汽01” 按净价进

行申报和成交，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九、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

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

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根据 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自2018年11月7日至

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

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对

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十、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6号中科资源大厦北楼

联系人：蒋舒

联系电话：010-88825988

2、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二、三层

联系人：李彦芝、吴嘉煦

联系电话：010-65608214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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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 ）核准签发的注射用谷胱甘肽的药品注册批件。现就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注射用谷胱甘肽

剂型：注射剂

规格：0.3g（以C10H17N306S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第6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1201545浙

批件号：2018S00621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83472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2、药品名称：注射用谷胱甘肽

剂型：注射剂

规格：0.6g（以C10H17N306S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第6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1201546浙

批件号：2018S00622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83473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二、该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谷胱甘肽主要适用于化疗、放射治疗、各种低氧血症的辅助治疗，有机磷、胺基

或硝基化合物中毒的辅助治疗，也适用于治疗肝脏疾病，解药物毒性等。注射用谷胱甘肽最

早于1965年在日本上市，商品名为Tathion� Astellas，目前已在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多

个国家上市。 国内主要生产厂商有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等。

经查询IMS数据库，注射用谷胱甘肽2017年全球销售额551,023,802美元，其中中国

销售额为529,772,397美元；2018年1-9月全球销售额336,355,638美元，其中中国销售额

为319,028,617美元。

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向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递交药品注册申请并获得受

理。 截至目前，公司在该药品研发项目已投入380万元人民币左右。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由于医

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

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批件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

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8-153

号

债券简称：

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

122427

债券简称：

16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浙江海晟药业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及老股转让公开挂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于2018年10月31日召开的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控股子公司浙江海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晟药业” ）通过引进社会资本的方式对

其实施增资扩股及部分老股转让。本次增资扩股以及老股转让以海晟药业投前估值不低于

19亿元为基准，计划增资规模为不低于8亿元人民币，老股转让不低于6.85亿元人民币。 上

述方案实施均按照国资管理规定以公开挂牌形式进行，挂牌价格均为每元注册资本6.3333

元。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海晟药业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

及老股转让的公告》、《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已登载于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1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上。

2018年11月1日，公司在台州市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台交所” ）公开挂牌转让标的

股权及引进投资方。 至挂牌公告截止日2018年12月26日下午16:00,公司未征集到符合条

件的意向投资方，海晟药业增资扩股及老股转让项目中止挂牌。

本次海晟药业增资扩股及老股转让项目中止挂牌不会影响公司胰岛素项目的研发进

度，同时公司仍将继续推进海晟药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工作，公司将视后续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有关公司的信息

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8-154

号

债券简称：

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

122427

债券简称：

16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交流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股价波动幅度较大，为加强

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公司定于2018年12月27日下午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 平台举办“海正药业投资者网络交流会” ，与投资者就公司目前

经营情况、发展战略、公司治理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 交流会安排具体如下：

一、交流会的时间和方式

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16：00-17：00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召开地点：上证 e�互动平台“上证 e�访谈”栏目（http://sns.sseinfo.com）

二、公司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蒋国平先生

公司董事、总裁：林剑秋先生

公司副董事长：陈晓华先生

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王海彬女士

公司董事会秘书：沈锡飞先生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请投资者注册、 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 “e� 互动” 平台 （网址：http://sns.sseinfo.

com），点击首页“上证 e�访谈” 栏目的“海正药业投资者网络交流会” 访谈链接，进入交

流环节。 投资者可在线提前提交关注问题。

四、咨询电话

0576-88827809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投资者交流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本次投资者交流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股东和投资者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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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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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

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

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员工持股计划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资本市

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暨员工持股计划事宜。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已登载于2018年12月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上。

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

通知书》（[2018]471号），根据《行政许可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

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8-07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15号）核准，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获准公开发行3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可转债” ）。 本

次可转债已于2017年3月完成发行。 本行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 ）

担任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如持续督导期届

满尚未完成可转债全部转股，则延长至可转债全部转股）。 中信证券指派马小龙先生和孙

毅先生担任本行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本行于2017年2月28日和2018年2月28日分别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7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

股东大会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

相关议案。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需要， 本行聘请中信证券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光大证券” ）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联席保荐机构，并与其签订了《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联席保荐机构）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之保荐协议》。 中信证券已委派马小龙先生、

吕超先生，光大证券已委派孙蓓女士、储伟先生担任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保荐代

表人，具体负责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保荐工作及优先股挂牌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中信

证券和光大证券持续督导期间为本行本次优先股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1个完整会计年

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之相关规定，本行因再次申请发

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且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

当完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本行与中信证券和光大证券签署了非公开发

行优先股的保荐协议，中信证券未完成的对本行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证

券和光大证券承接。 中信证券已指派马小龙先生、吕超先生，光大证券已指派孙蓓女士、储

伟先生作为保荐代表人负责本行公开发行可转债剩余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

导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如持续督导期届满尚未完成可转债全部转股，则延长至可转债

全部转股）。

保荐代表人马小龙先生、吕超先生、孙蓓女士、储伟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马小龙先生、吕超先生、

孙蓓女士、储伟先生简历

马小龙，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董事总经理。曾主持和参与五

洲交通改制和IPO、卧龙电气改制辅导和上市推荐、广州控股2004年增发、中国银行改制及

A股IPO、交通银行A股IPO、北京银行IPO、中国银行次级债、深发展非公开发行、深发展重

大资产重组、深发展混合资本债、招商银行A+H配股、中国银行A+H配股、中国银行可转

债、中国银行A+H优先股、深发展吸收合并平安银行、北京银行非公开发行、平安银行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中国银行优先股、平安银行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陕国投非公开发行、中

信银行优先股、光大银行A股可转债、平安银行优先股、平安银行二级资本债、中信银行可

转债、平安银行可转债等项目。

吕超，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总监。曾主持或参与了西安银行

A股IPO、河北银行A股IPO辅导、南充银行A股IPO辅导、农业银行优先股、五矿资本收购绵

阳银行股权、乐山银行金融债及二级资本债、绵阳银行二级资本债及金融债、长城华西银行

金融债及资产证券化、华龙证券新三板挂牌及私募增资等项目。

孙蓓，保荐代表人，现任光大证券投行产业客户部总经理。曾作为财务顾问主办人负责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作为项目主办人负责华东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作为保荐代表人负责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项目；作为项目主办人负责光大银行可转债项目；作为项目主办人负责建设银行优先股项

目；作为保荐代表人负责光大银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项目；作为项目主办人负责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作为项目协办人负责山西百圆裤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项目。

储伟，保荐代表人，现任光大证券投行产业客户部业务董事。曾主持或参与了光大银行

优先股、光大银行可转债、建设银行优先股、东方航空非公开发行、华东医药非公开发行、华

东医药公司债、招商证券公司债、东方航空公司债、如意集团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

证券代码：

600415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2018-047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投项目被冻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18】2746号）

（以下简称“《工作函》” ）。 公司收到《工作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对所涉问题进

行认真核查落实并回复，现将《工作函》内容及回复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公告，2017年5月，你公司向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商阜创智基金）间接出

资7.2�亿元，基金总规模为8.23�亿元。 该基金以8.21�亿元竞得湖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资管公

司）22.67%股权。 2018�年12�月20�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商阜创智基金持有湖北资管公司22.67%股权被上

海公安局冻结。 经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等规定，现就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除投资基金外，根据前期公告，公司还与上海阜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西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存在共同对外投资关系等。 请公司全面自查并详细列示最近三年内公司与阜兴系企业之间购销交易、资

金往来、共同投资、担保等事项的具体情况。

回复：经自查，最近三年内公司与阜兴系企业之间存在以下情况。

（一）共同对外投资

（1）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商城金控” ） 与上海阜兴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阜兴金控” ）共同出资人民币2,000

万元于2017年3月7日设立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基

金管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3）。 其中，商城金控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980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49%。 商城金控认缴的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实缴。

（2）义乌小商品城阜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 ）

公司全资子公司商城金控与阜兴金控作为有限合伙人、上海西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尚投

资” ）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于2017年4月10日共同设立产业基金。 具体详

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4）、《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

产业基金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5）。 产业基金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产业基金主要投资于其

发起设立的子基金。 该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20亿元，商城金控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9.98亿

元， 商城金控截至目前仅就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在产业基金层面实缴出资人民币10,

291.8559万元。

（3）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商阜创智” ）

公司全资子公司商城金控与产业基金为有限合伙人、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西尚投资

为商阜创智的普通合伙人于2017年5月共同签署《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具体

详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4）。 商阜创智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主要投资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 商阜创

智总规模为人民币82,336.847万元。商城金控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61,751.1352万元，该等出资已

全部实缴。 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20,583.7118万元，如前文（2）所述，产业基金对于该部

分出资额根据其合伙协议的约定要求商城金控实缴出资人民币10,291.8559万元。

（4）义乌商阜创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商阜创赢” ）

2017年9月20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投资、产业基金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吉贸郁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市签署《义乌商阜创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

议》，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商城金控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42）。 商阜创赢

基金规模人民币166,800.00万元。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商阜创赢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00万元。产

业基金对于该部分出资额，并未向商城金控发出缴付出资通知书，商城金控未实缴出资。

（5）义乌商阜创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商阜创兴” ）

2017年4月18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投资与产业基金共同设立商阜创兴。商阜创

兴基金规模人民币10,000.00万元。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商阜创兴认缴出资人民币9,800.00万元，并实

缴人民币60,000.00万元。商城金控未参与商阜创兴设立的相关决策，亦未在产业基金层面就商阜创兴实缴出

资。

（6）其他子基金

于2017年7月7日，产业基金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投资共同设立义乌商阜瑞丰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义乌商阜瑞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义乌商阜瑞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前述合伙企

业基金规模均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各合伙企业均认缴出资人民币9,800.00

万元；

于2017年10月13日，产业基金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投资共同设立义乌商阜佳实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义乌商阜佳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义乌商阜佳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前述合伙

企业基金规模均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各合伙企业均认缴出资人民币9,

800.00万元；

于2017年10月13日，产业基金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投资、上海郁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设立义乌商阜成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义乌商阜成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义乌商阜成惠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前述合伙企业基金规模均为人民币225,200.00万元，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各合伙

企业均认缴出资人民币75,000.00万元。

上述合伙企业均未实缴出资，商城金控未参与上述合伙企业设立的相关决策，亦未在产业基金层面就上

述合伙企业实缴出资。

（二）租用办公场所

阜兴金控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阜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兴贸易” ，阜兴金控占51%股权比例）租

用公司下属义乌国际商务中心18楼作为办公场所（共12间，建筑面积1,681平方米）。 期限从2016年12月27

日起至2019年12月26日止，租金为1,223,053元/年，物业管理费121,032元/年，公共能耗费423,612元/年。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与阜兴系企业之间不存在其他购销交易、资金往来、共同投资、担保等情况。

二、请公司核实并审慎评估所列上述事项是否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是否可能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量化分

析潜在风险影响并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对于商阜创智持有的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资管公司” )股权被上海市公安局

冻结可能对公司带来的影响分析如下：

由于阜兴金控实际控制人朱一栋涉嫌犯罪，商阜创智持有的22.667%湖北资管公司股权被上海市公安局

冻结，案件尚处于公安侦查保密阶段，截至目前公司无法进一步从上海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了解相关背景及

进展情况。在冻结期间，除上述股权不得出售外，商阜创智仍可作为股权持有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商阜创智

基金和产业基金本身未涉及犯罪行为且商城金控的资金系公司合法拥有， 经自查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现商阜

创智基金和产业基金存在对外担保、借款等或有债务情况。

湖北资管公司是获银监会许可进行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省级金融资管公司。 商阜创智于2017

年5月通过武汉光谷联交所参与湖北资管公司增资公开挂牌，以82,054.065万元（未包含交易手续费及税费）

竞得湖北资管公司22.667%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68,000万元），为湖北资管公司第二大股东，大股东为湖北

省国资委下属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5%股权比例。 第三大股东为武汉市都市产

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持有19%股权比例。本次冻结不会导致其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湖北资管公司的经营正常有序，未受影响，盈利情况良好，2017年利润总额1.79亿元，净

利润1.48亿元，预计2018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超过2017年（最终以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未来经营出现

亏损的可能性极小。

上述事项影响：1、冻结期间商阜创智基金无法出售持有的湖北资管公司股权，商城金控的基金份额暂时

无法通过正常途径退出。 2、根据协议约定，商城金控原预计可获取7%/年的固定资金收益，目前该部分预计收

益暂时无法正常获得。 3、产业基金、商阜创智基金对湖北资管公司的股权投资属于正常的投资行为，商城金

控资金为公司合法资金，湖北资管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趋势良好，公司也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鉴于当

前暂无法从上海市公安局获得有关冻结的进一步信息，故对由于其调查是否可能产生重大变化，及该等变化

是否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无法作出量化评估。

下一步，公司继续与上海市公安局联系沟通，密切关注及跟进相关进展情况，商城金控作为商阜创智基金

和产业基金的基金份额认购方，积极通过合法的方式主张权利和维护权益。

三、请公司自查并说明前期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回复：公司、商城金控及商阜创智基金等均未收到其他方就此冻结事项的法律文件、通知或其他信息，以

致公司未能及时了解参投项目被冻结的信息，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进行自查整改，在今后工作

中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

2018-051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8年12月4日，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凯化工” ）及其全部股东签署《关于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协

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571.42万元向汇凯化工进行增资，其中认缴注册资本2,142.86万元，其

余增资款428.56万元计入汇凯化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汇凯化工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

增加至人民币7,142.86万元，公司持有汇凯化工3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对

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0）。

二、增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 汇凯化工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会昌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33MA365H9M9R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文江

住所：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筠门岭镇九二工业基地

注册资本：7,142.8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08日

营业期限：2017年08月0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研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临

2018-096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6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867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

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

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

要求准备相关材料，在规定的期限内报送书面回复意见，届时将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

馈意见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

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

露本次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571

证券简称：新大洲

A

公告编号：临

2018-13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辛普森游艇集团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5年5月28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购买方” ）第八届董事会201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辛普森游艇集团的议案》，同意分三个阶段收购辛普森游艇集

团的股权。 同日，本公司和Michael� Rowland� Simpson先生（以下简称“MS先生” 或“出售方” ）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签署了《投资协议》。 有关本投资事项，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投资收购辛普森游艇集团股权的公告》

（编号：临2015-027）。

2015年10月21日，公司与MS先生、SANLORENZO� S.P.A.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了《投资协议之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的签订已获得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批准。 有关本事项，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收购辛普森游艇集团股权签订补充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15-052）。

公司于2015年12月21日完成了第一轮投资，通过本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圣帝诺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Simpson� Marine� Ltd� 10%的股份；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完成了第二轮投资，通过本公司三级

全资子公司圣帝诺香港投资投资有限公司持有Simpson� Marine� Ltd25%的股份。相关内容详见本公司

于2016年12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

收购辛普森游艇集团股权的进展公告》（编号：临2016-114）。

二、进展情况

根据《投资协议》，第三轮交割时间为2018年取得股权35%。 目前本公司对第三轮交割事项与交易

对方Michael� Rowland� Simpson先生仍然在沟通协商中，预计本年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公司将根据

实际进展情况，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披露相关信息。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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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安信证券披露

2018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五期）完成发行公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于2018年12月24日

完成发行安信证券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五期），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4.50%。 安信证券将按规定履行相关

备案手续。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五期）完成发行的公

告》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